




附件 1

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担任助教的岗位职责

和实施方案

研究生在读期间担任课程助教，是促进教学质量、培养

和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。各培养单位应明确工作职

责，严格过程管理，认真做好考核。现将具体实施方案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享受“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学金”研究生承担

“计划内”助教工作，不再另行发放津贴。

1.我校在籍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（含博士留学生）、

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培养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须完成 2

门课程的助教工作。

2.境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须完成 2 门课程的助教工

作。如在联培学校已承担助教工作，应提供有效佐证材料至

培养单位申请减免。

3.我校在籍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：3 年学制硕士研

究生须完成 1 门课程的助教工作；2 年学制硕士研究生可根

据学科特点和需要由培养单位自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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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如培养单位对研究生担任“计划外”助教工作有

要求，可根据学科特点和需要自行制定具体规定。规定应向

研究生公开，并报送研究生院备案。

二、岗位职责

（一）在主讲教师指导下，协助课程的准备工作；协助

习题课、讨论课的组织与答疑工作；协助实验课的准备、记

录工作等。

（二）在规定的时间收发作业，认真批改，做好记录，

及时处理作业中出现的问题并向主讲教师汇报。

（三）协助组织课程期中、期末考试，维持考场秩序，

在主讲教师指导下协助评阅试卷和登录成绩，做到客观公正

并遵守保密工作有关要求。

（四）其他主讲教师安排的与担任助教课程教学相关的

工作。

三、岗位设置

（一）开课单位可根据教学工作实际需求设置助教岗

位，并向研究生公示岗位设置情况及聘任要求。

（二）根据教学工作需求，选课人数多、工作量大的理

论课、实验课应优先安排助教。研究生经导师、培养单位同

意后也可跨院系承担助教工作。

（三）每学期开学 3 周内，由培养单位汇总《南方科技

大学 级研究生助教情况统计表》交研究生院备案。

四、助教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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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研究生助教应认真填写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助

教工作日志》。

（二）学期结束前，由主讲教师在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

生助教考评表》中签署意见，培养单位审核。

（三）对于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的助教，主讲教师可提

出终止其助教工作的建议，经培养单位同意后，停止其助教

工作，不计入完成的助教门数。培养单位应在竞争性奖学金

评定中予以考虑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助教管理相关材料交由培养单位存档。研究生院

不定期对助教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本方案适用于 2019 级及以后入学的在籍全日制

非定向硕博士研究生（含博士留学生）、哈尔滨工业大学联

合培养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，2018 级及以后入学的境外

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。

（三）本方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

